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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0 日下午，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36

次常务会议，审议《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关于

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管理办法》，

听取苏州市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汇报。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一、审议《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由市发改委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

完善后，按程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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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我市《条例》，是贯彻落实国家、省《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的具体举措。《条例》围绕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人

文环境、法治环境等方面，固化提升了相关改革经验，为优化营

商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各地各部门要对照《条例》要求，结合

自身职责，把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到各项中心工作中，各负其责，

协同配合，确保相关政策落实到位。 

（三）各地各部门要紧扣《条例》要求，主动下基层、走窗

口、看现场，体验一线情况，听取企业心声，推出更多务实管用

的工作举措，创新更多各具特色的亮点做法，解决好企业和群众

关注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对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要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持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体验感和舒心感。 

二、审议《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一）原则同意《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由市金融监管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将《指

导意见》按程序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 

（二）近年来，我市金融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深化金

融改革创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各

地各相关部门要继续发挥优势，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完善与金融

创新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和基础设施；要积极打造金融开放展

示窗口，持续深化中新合作、自贸试验区建设和金融支持两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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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不断壮大我市金融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激烈的金融资

源竞争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在突出金融机构主体作用的同时，强化政府在营造金融业营商环

境的引导作用；要针对我市金融业发展的突出短板和问题，不断

完善政策举措，进一步提升金融政策区域竞争力、金融人才发展

吸引力、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力和金融发展空间承载力，优化完善

金融产业生态环境。 

三、听取苏州市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汇报 

（一）原则同意市金融监管局关于苏州市金融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的汇报。由市金融监管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

做好后续工作。 

（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是资源配置的枢纽，

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十三五”以来，

全市金融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主要增量指标均保持高位增幅。

“十四五”期间，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我市在金融业规模体量、

本地机构实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金融业发展趋势，

精准把握机遇和挑战，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沪苏同城

化”等重大发展机遇，着力打造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良好协同

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市金融监管局要发挥好牵头作用，

抓好规划内容的落地实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紧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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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现力量整合、作用聚合；各地要结合实际谋划金融产业发

展，打造本地金融特色亮点，拿出务实举措，切实抓好规划落地。 

四、审议《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管理办法》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由市资源规划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

作相应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发布实施。 

（二）苏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遗存众多，文化

底蕴深厚。抓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对进一步放大历史名城

效应，传承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做好历

史建筑保护工作。 

（三）各相关部门要对照《管理办法》规定，依照自身工作

职责，认真做好规划管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等工作。各地要落

实好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

保障。在符合历史建筑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鼓励以功能调整、

设施优化、环境提升等方式，发挥历史建筑的社区服务、文化展

示、参观游览、公益办公等公共服务功能，探索发展符合产业发

展导向的新业态新模式，让历史建筑近距离走进百姓生活。 

 

出席：李亚平  王  翔  蒋来清  江  海  吴晓东  曹后灵 

杨知评  王  飏  周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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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马九根  范建青  张  焱  陈春明  顾建明  顾宝春 

谢  飞  张梁生  顾红辉 

市中级法院唐鸣  市委组织部翟克强  市委宣传部刘纯  

市委统战部王益冰  市委网信办陈雪嵘  市委编办徐威  

市发改委凌鸣  市教育局周志芳  市科技局赵建明  

市工信局万利  市公安局刘凤珠  市民政局蒋亚亭  

市司法局王侃  市财政局吴炜  市人社局朱正  市资

源规划局黄戟、邵繁荣  市生态环境局王承武  市住

建局王晓东  市园林绿化局陈大林  市城管局杨青松  

市交通局陆文华  市水务局陈习庆  市农业农村局

何建华  市商务局孙建江  市文广旅局韩卫兵  市卫

生健康委施蓉芳  市应急局潘春华  市外办俞峰  市

国资委盛红明  市政府研究室卢宁  市行政审批局

许振华  市市场监管局虞伟  市体育局吴卫中  市统

计局方国宏  市医保局张祥生  市人防办陈正峰  市

金融监管局谢善鸿  市总工会高慧芹  市科协张志军  

市公积金中心周俊  苏州国发集团翟俊生  苏州城投

公司张涛  苏州水务集团徐国忠  市税务局丁报庆  

苏州海关刘卫言  苏州供电公司陈宏钟  市气象局祁杰  

人行苏州中支郭林宽  苏州银保监分局葛步明  常熟

市史纲  太仓市王莉萍  昆山市曹晔  吴江区吉伟  

吴中区贲智勤  相城区李明  姑苏区雷波  苏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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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杨晓敏  苏州高新区高晓东  市政府督查室徐自建 

市检察院、张家港市的代表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1年 5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分送：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5月 19日印发  


